
( 一 ) 

附件一  

 

食物環境 衞生 署為打擊無 牌食肆向 法庭申 請封閉令  

 

  本 署 除 接 獲 怡 成 坊 及 大 圍 一 帶 食 肆 阻 街 的 投 訴 外 ， 亦

收 到 有 關 食 肆 無 牌 售 賣 酒 類 飲 品 、 噪 音 滋 擾 、 違 例 泊

車 、 食 肆 使 用 炭 爐 或 石 油 氣 爐 可 能 引 起 的 危 險 的 投

訴，個案已轉介相關部門 (警務處、消防處 及機電工程

署 )跟進。  

 

  最 近 ， 本 署 發 現 怡 成 坊 及 大 圍 一 帶 的 食 肆 阻 街 情 況 日

趨 嚴 重 ， 部 分 食 肆 未 領 有 有 效 的 食 物 業 牌 照 而 持 續 違

規 經 營 食 物 業 ， 並 在 處 所 外 行 人 通 道 非 法 擴 展 營 業 範

圍 ， 嚴 重 阻 塞 通 道 ， 影 響 環 境 衞 生 及 途 人 安 全 。 有 鑒

於 此 ， 本 署 已 加 強 檢 控 違 規 食 肆 ， 及 進 一 步 向 法 庭 申

請封閉令。  

 

  當 有 關 封 閉 令 實 施 後 ， 本 署 會 把 處 所 的 所 有 出 入 口 上

鎖 和 加 封 ， 並 將 該 處 所 的 燃 氣 及 水 電 供 應 截 斷 ， 以 及

移 除 處 所 內 發 現 的 任 何 動 物 、 可 能 引 起 火 警 危 險 或 危

害 健 康 的 物 品 和 易 壞 的 食 物 等 。 上 述 處 所 被 封 閉 後 ，

除 主 管 當 局 批 准 外 ， 任 何 人 均 不 得 進 入 或 停 留 在 已 封

處所中。  

 

  本 署 現 已 選 出 兩 間 位 於 勵 城 花 園 的 無 牌 食 肆 ， 向 法 庭

申 請 封 閉 令 。 在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令 前 ， 本 署 除 會 再 次

嚴 重 警 告 有 關 無 牌 食 肆 經 營 者 立 即 停 止 無 牌 經 營 食 物

業及其違規活動外，並會向他們發出警告信。  

 

  另 外 ， 本 署 亦 會 向 該 兩 間 無 牌 食 肆 的 業 主 發 出 警 告

信 ， 知 會 他 們 本 署 擬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令 封 閉 有 關 處 所

外 ， 並 請 他 們 從 速 採 取 有 效 措 施 ， 終 止 該 處 所 的 無 牌

食物業活動，避免被封閉。  

 



( 二 ) 

  如違規情況未有改善，本署會向法庭申請封閉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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